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京技管〔2008〕132号

第一条  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项目评审工作：

1、企业自行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的评审工作由管委会科技部门组织实施；

2、评审费用（含会议费、资料费、专家劳务费、交通费等）从专项资金中列支；

3、评审小组由管委会领导、专家以及科技部门、财政部门、产业促进部门、发展和改革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

4、评审专家从专家库中按项目所属产业随机挑选；

5、获得国家、北京市重点科技计划资金支持和科学技术奖的项目，专家不参与评审；

6、评审人员的基本职责是：（1）客观地提供本专业意见和建议；（2）严格遵守工作纪律，自觉遵守回避原则；（3）保护评审对象的知识产权和技术秘密。

第三条  《办法》第五条第2项“获得国家、北京市科技奖励或被市级以上有关部门认定为在技术研发方面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是指申报之日前三年内获得过以下奖项或认证之一的企业：

1、国家、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2、中国专利金奖和优秀奖、北京市发明专利奖；

3、国家、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中心或重点实验室；

4、国家二类以上新药证书或“双软认证”；

5、与前四款相当的奖项或认证。

第四条  企业申请技术研发项目支持，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申请表》；

2、《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使用计划表》；

3、项目申报书（由申请者按照科技部门要求的内容框架编写）及附件（内容为有关的证明材料、专家论证意见、相关单位的项目推荐意见等）；

4、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的原件及复印件；

5、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上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技术性收入的情况表。

第五条  企业申请授权专利项目支持，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授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上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以及技术性收入的情况表（申请专利维持费用支持的单位提交）。

第六条  企业申请成果转化项目支持，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申请表》；

2、成果转化可行性分析报告及实施计划；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技术成果所有权的证明文件或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授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5、自行研发项目提交项目研发经费的支出证明，受让项目提交技术成果转让协议及付款证明；

6、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上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技术性收入的情况表。

第七条  争取优先支持的企业除按上述要求提交材料外，还需提交以下附加材料：

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国家或北京市有关部门下达的重点科技项目立项批文、合同书及计划任务书的复印件；若为子课题，需附主课题合同书及计划任务书的复印件，以及能证明本单位所分担具体任务和所获得实际资助的协议、合同等文件的复印件；

3、项目拨款通知单或相关拨款证明文件复印件、到款凭证复印件。项目子课题承担单位接受项目总承担单位的拨款时，应要求项目总承担单位提供拨款通知单或相关证明文件，若无法取得，则应提供拨款单位与到款单位之间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合同、协议等）；

4、国家、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或专利奖的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5、其他可以证明企业技术研发实力的材料。

第八条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研发项目，经费使用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人员人工：从事研究开发活动人员（也称研发人员）全年工资薪金，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其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2）直接投入：企业为实施研究开发项目而购买的原材料等相关支出。如：水和燃料（包括煤气和电）使用费等；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模具、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等；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简单维护费；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等。

（3）设计费用：为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构思、开发和制造，进行工序、技术规范、操作特性方面的设计等发生的费用。

（4）装备调试费：主要包括工装准备过程中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如研制生产机器、模具和工具，改变生产和质量控制程序，或制定新方法及标准等）。为大规模批量化和商业化生产所进行的常规性工装准备和工业工程发生的费用不能计入。

（5）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是指企业委托境内其他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转制院所、技术专业服务机构和境外机构进行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项目成果为企业拥有，且与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紧密相关）。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的发生金额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

（6）其他费用：为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其他费用，如办公费、通讯费、专利申请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等。此项费用一般不得超过研究开发总费用的10％，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企业申请“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的办事时限一般为：每年7月1日至7月31日为申报时间，8月1日至11月31日为申报资料审查、企业考察、评审和审批时间，12月1日至12月31日为公示和最后核准时间，次年第一季度为签约和资金拨付时间。

第十条  管委会科技部门应在收到企业提交申报材料后7日内做出受理、退回修改或补齐材料、不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企业。

第十一条  公示期间第三人可提出异议。提出异议的第三人应当向科技部门提交书面的异议书以及支持异议的证据。科技部门在收到异议书后应当在10日内进行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报主管科技的管委会领导核定后，作出不予支持的决定，并在决定之日起7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企业。

第十二条  获准资金支持的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协议书》的约定。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2008年12月18日起施行。

PAGE  
1

